


关于《江苏省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场所选址
风险评估办法（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
（2024年5月9日）

一、修订的必要性
    2020年3月，根据《农业农村部关于调整动物防疫条件审查有关规定的通知》（农牧发〔2019〕42号）要求，我厅组织制定了《江苏省动物防疫条件审查选址风险评估暂行办法》（苏农规〔2020〕5号，以下简称《暂行办法》），目前实施已第四年，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和《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修订后部分内容发生变化，因此该办法亟需根据上位法的调整进行修订。根据《关于印发省农业农村厅2024 年度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计划的通知》（苏农办法〔2024〕5号），我厅开展了《江苏省动物防疫条件审查选址风险评估暂行办法》的修订工作，形成了《江苏省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场所选址风险评估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
二、主要法律依据
 我国实行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动物饲养场和隔离场所、动物屠宰加工场所以及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应当符合下列动物防疫条件：（一）场所的位置与居民生活区、生活饮用水水源地、学校、医院等公共场所的距离符合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的规定”；2022年9月，农业农村部印发的《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第六条 规定：“动物饲养场、动物隔离场所、动物屠宰加工场所以及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各场所之间，各场所与动物诊疗场所、居民生活区、生活饮用水水源地、学校、医院等公共场所之间保持必要的距离”；第十三条规定：“评估办法由省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等法律法规和本办法制定”；同时该条还规定：“开办动物饲养场、动物隔离场所、动物屠宰加工场所以及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应当向县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提交选址需求。县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依据评估办法，结合场所周边的天然屏障、人工屏障、饲养环境、动物分布等情况，以及动物疫病发生、流行和控制等因素，实施综合评估，确定本办法第六条第一项要求的距离，确认选址”。
3、 主要修订内容
《办法》共12条，并附有《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场所选址风险评估申请表》《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场所选址风险评估报告》和四类场所《选址风险评估表》（文本样式），充分考虑各类场所的评估要求，确保评估工作的科学性、规范性和公正性。
一是明确了《办法》的法律依据。为规范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场所选址，降低动物疫病传播风险，促进畜禽养殖业高质量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江苏省动物防疫条例》《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等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办法》第一条）
二是修改了评估适用对象。根据上位法规定删除了《暂行办法》中的养殖小区。明确了开办动物饲养场、动物隔离场所、动物屠宰加工场所以及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这四类场所时适用。（《办法》第二条）
三是修改了评估专家要求。调研中多地反映县级组建选址风险评估专家库难度较大，专家库成员来源较单一，多为系统内工作人员，因此修订时采纳了该意见，取消了县级需要组建评估专家库的要求。另外因该《办法》目的是对选址风险进行评估，选址是否符合环保要求应由环保部门确定，因此取消了对环境保护方面专家的要求，仅要求风险评估实行专家组组长负责制，由发证机关邀请畜禽养殖、动物防疫、动物卫生监督、动物流行病学调查等方面的3-5名专家组成专家组，必要时，可邀请当地居民代表参加。（《办法》第三条）
四是明确选址风险评估申请时间。明确开办动物饲养场、动物隔离场所、动物屠宰加工场所以及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的，应当在建场前向县级《动物防疫条件许可证》发证机关提交选址风险评估申请。（《办法》第四条）
五是调整了评估所需书面材料清单。考虑到禁养区不能兴建动物饲养场、动物隔离场所、动物屠宰加工场所以及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的现实情况，为提升书面审查的科学性和全面性，申请材料中增加了项目区域规划资料，明确了提供资料里应包含水源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湿地保护区、文物古迹保护区等相关场所划定情况。评估材料不全的，发证机关应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制作了《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场所选址风险评估申请表》，列明评估所需材料清单，方便申请者准备，提升可操作性。（《办法》第四条及附表1）
六是细化了评估要素与内容。（《办法》第六条、第七条条、第八条及附表2）
（1） [bookmark: _GoBack]明确动物饲养场、动物隔离场所选址侧重于防范病原微生物的传入和各场之间的相互传染；动物屠宰加工场所选址侧重于防范病原微生物传入与传出；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选址侧重于防范病原微生物的传出及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二）丰富了人工屏障举例，增加了封闭圈舍、负压风控、密闭挡板等人工屏障的内容；
（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二十四条“（三）有与其规模相适应的污水、污物处理设施，病死动物、病害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设施设备或者冷藏冷冻设施设备，以及清洗消毒设施设备”，增加了动物饲养场、动物隔离场所、动物屠宰加工场所应“建设符合国家规定的病死动物和病害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设施设备或者冷藏冷冻等暂存设施设备”的要求；
（四）《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场所选址风险评估报告》中增加了整改结果的填写，增加了申请方负责人确认签名。
七是明确了结果运用。明确评估结果仅作为满足选址距离要求的要素，有关布局、设施、人员等前期规划要素是否落实到位，是《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审查的内容，不作为选址评估的内容进行实地勘查。相应的四类场所《选址风险评估表》中，需要实际建设部分评估内容由“建有”改为“承诺建有”，评估方式由“现场查看、查看资料”改为“查看资料”，并要求在申请《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前，应确保选址提交的所有资料实施结果与承诺的方案保持一致，符合动物防疫条件要求。（《办法》第九条、第十条及附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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